
審核 2020-21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STB(Tsy)13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4107) 

總目： (76) 稅務局  

分目： ()  

綱領： (1) 評稅職責  

管制人員： 稅務局局長  (黃權輝 ) 

局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問題：

稅務局過往在回應議員查詢時 ((CB(1)562/12-13(01)))曾經表示有留意

涉及轉讓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 (「物業公司」)的股份的懷疑炒賣個案，以確

保物業投機所得的利益被適當徵稅。政府可否告知以下資料：

1) 過往5年，稅務局記錄到，涉及轉讓「物業公司」股份的整體個案數目、

當中懷疑炒賣個案數目、  跟進個案數目、完成覆檢個案數目、須繳付利得

稅個案數目、涉及稅款  (百萬元 )，請以列表顯示。  
財政年度 涉 及 轉 讓

「 物 業 公

司 」 股 份

的 整 體 個

案總數

懷疑炒賣

跟 進 個 案

數字

覆 檢 個 案

數字

須繳付利得稅個案

個案數字 稅 款  ( 百
萬元 ) 

2) 過往 5年，請按年及物業種類顯示，稅務局記錄到，因相聯法人團體所

取得或轉讓的住宅物業而獲豁免繳交買家印花稅的個案數字，所豁免繳交

買家印花稅金額。

提問人：陳淑莊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8) 

答覆：

1) 由於並非每一宗含有物業資產的股份轉讓都涉及炒賣物業，稅務局只

記錄主要資產為物業的公司的股份轉讓個案，以識別懷疑炒賣物業個

案，因此未能提供所要求的整體個案總數。過去五個財政年度，稅務



局就涉及轉讓持有物業公司股份的懷疑炒賣跟進個案和完成覆檢的個

案數據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懷疑炒賣

跟進個案數目

完成覆檢

個案數目

須課利得稅個案

個案數目
已評定稅款

(百萬元 ) 
2015-16 746 729 42 20.7 
2016-17 871 853 36 15.7 
2017-18 1 414 1 359 31 29.7 
2018-19 1 324 908 6 3.7 
2019-20  

(截至 2020年
2月29日 ) 

751 274 0 0 

稅務局的印花稅署在處理公司股份轉讓加蓋印花申請時，會篩選主要

資產為物業的公司的股份轉讓個案，轉介至利得稅科覆查。利得稅科

會詳細檢視個別個案的相關事實，包括持有公司股份時間的長短、購

入公司股份的動機及財務安排等，以判斷該股份轉讓是否屬經營性質

的活動而須繳付利得稅。

上述數字只反映稅務局在偵查物業炒賣個案並徵收利得稅方面的工

作，但不涵蓋稅務局所處理的全部物業炒賣個案。因為部份納稅人可

能已在其報稅表內申報物業炒賣收益和繳納稅款，而稅務局並沒有統

計這些個案最終發出的評稅數目或評定稅額。

2) 2015-16至 2019-20財政年度，稅務局接獲以相聯法人團體轉讓住宅物

業為理由，申請寬免買家印花稅的宗數及所涉及的稅額如下：

財政年度 申請宗數
所涉及的買家印花稅金額

(百萬元 ) 
2015-16 223 1,335 
2016-17 162 1,039 
2017-18 223 1,243 
2018-19 206 2,440 
2019-20 

(截至 2020年 2月29日 ) 
160 2,144 

– 完  –




